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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新增功能作業說明

●放大原持證件欄位為100個字元空間
●輸入動物案件增加屠宰日期欄位
●輸入植物案件增加包裝場選單
●證明書列印增加可列印分割證功能
●三個月未更新密碼提醒

3



一、新增功能作業說明

• 業者網路申報系統，於輸入案件原持證件欄位放寬輸入字
數到100個字元。

4

系統之原持證件欄位可登打字數過少，無法完整登打美國等國
之檢疫證證號。放大原持證件欄位為100個字元空間



一、新增功能作業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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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之原持證件欄位可登打字數過少，無法完整登打美國等國
之檢疫證證號。放大原持證件欄位為100個字元空間



一、新增功能作業說明

• 業者網路申報系統針對2-2輸入動物申請→申報品目新增屠
宰日期欄位供業者申請填入。

• 貨品分類號列(C.C.C.CODE)前兩碼為02的申報品目，該筆品
目屠宰日期至少須填寫一項，如無填寫系統無法存檔受理。

• 多筆填寫時，單筆屠宰品目的屠宰日期不必填寫。

• 填寫屠宰日期時，填寫起日，若超過五個屠宰日期，申報
品目須分項填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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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新增屠宰日期欄位，針對動物產品輸入申請書需針對特定
產品輸入屠宰日期資訊，屠宰日期不依產品項次填入。



一、新增功能作業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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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新增屠宰日期欄位，針對動物產品輸入申請書需針對特定
產品輸入屠宰日期資訊，屠宰日期不依產品項次填入。

貨品分類號列首兩碼為02

屠宰日期須至少填寫一項



一、新增功能作業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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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新增屠宰日期欄位，針對動物產品輸入申請書需針對特定
產品輸入屠宰日期資訊，屠宰日期不依產品項次填入。

不須填寫屠宰日期

屠宰日期須至少填寫一項須要填寫屠宰日期



一、新增功能作業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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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新增屠宰日期欄位，針對動物產品輸入申請書需針對特定
產品輸入屠宰日期資訊，屠宰日期不依產品項次填入。

• 如該項屠宰日期必填而未填時，會跳出提示無法存檔。



一、新增功能作業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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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合植檢風險核判系統於輸入植物案件增加包裝場選單。

• 於2-4 輸入輸入植物申請→申報品目新增包裝場選單

• 填寫貨品分類號列與生產國別後，會列出防檢局公告之包
裝場選單，如無顯示包裝場可不必填寫。

• 如該筆申報品目，貨品分類號列與生產國判定為必填欄位，
則至少須填寫一項包裝場。



一、新增功能作業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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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合植檢風險核判系統於輸入植物案件增加包裝場選單。

• 業者如透過NCATK或第三方開發登打軟體，自行傳送
NX401檢疫申辦訊息，填寫包裝場請參照防檢局網站公告
清單之國外包裝場編號。

• 路徑為：首頁>主要業務>植物檢疫>植物輸入檢疫>輸入植物檢疫認可
名單



一、新增功能作業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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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合植檢風險核判系統於輸入植物案件增加包裝場選單。

填寫貨品分類號列

選擇生產國別

選擇包裝場



一、新增功能作業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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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合植檢風險核判系統於輸入植物案件增加包裝場選單。

填寫貨品分類號列 選擇生產國別 選擇包裝場



一、新增功能作業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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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增分割案件列印證明書功能

• 於2-14證明書列印功能新增分割號欄位

• 如需列印分割案件證書，請輸入分割號(證號第13碼)

• 例: 

• 原案件證書號為 VP402012345601

• 分割案件證號為 VP402012345613

• 請輸入分割號1，即可列印該分割證書



一、新增功能作業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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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增分割案件列印證明書功能

輸入分割號



一、新增功能作業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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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個月未更新密碼提醒



一、新增功能作業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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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個月未更新密碼提醒

密碼長度不可少於八碼

建議每三個月變更一次保護帳號安全



一、新增功能作業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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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放業者自行查詢檢疫系統「輸入動物產品抽批作業」結果

業者網路申報系統-> 2.動植物輸出入申報 -> 2-12申辦進度查詢，
查詢結果新增欄位[抽批結果]顯示 [書面審核]或 [臨場檢疫]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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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新增功能作業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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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防檢局公告規定，部分輸出案件須進行單證比對作業

輸出動物符合附件「輸出應實施動物檢疫品目及分類號列
表」者(僅限國貨出口或國貨復運出口)，出口業者於報關
前須向本分局申請檢疫並取得證號，續依單證比對結果合
格放行。

附件請至下面位置下載:
首頁 > 訊息公告 > 有關動植物檢疫申報發證新增輸入貨品欄位(屠宰日期及包
裝場)以及輸出動物新增訊息比對，訂於109年11月12日正式上線

https://www.baphiq.gov.tw/office/klbaphiq/index.php


一、新增功能作業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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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防檢局規定，部分輸出案件須進行單證比對作業

申報品目符合輸出規定B01案件須進行單證比對，海關會發送
單證比對會辦訊息(NX801)給申報發證系統進行報單與檢疫證
資料比對，比對項目如下:

1.目的地/買方國別
2.幣別
3.貨品分類號列
4.淨重 --可小於等於申報重量



一、新增功能作業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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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防檢局規定，部分輸出案件須進行單證比對作業

• 海關發送單證比對訊息，需等待防檢局發證後，申報發證
系統才會發送簽審回覆結果。

• 報單檢疫證號應填寫正確證號，如為補發換證仍須填寫原
證號，系統才能正確比對。

• 海關發送一次單證比對訊息(NX801)後且得到回應NX802時，
如要再比對必須請海關重送NX801。



一、新增功能作業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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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防檢局規定，部分輸出案件須進行單證比對作業

• 出口申報時，簽審項次須填寫正確。



一、新增功能作業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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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防檢局規定，部分輸出案件須進行單證比對作業

• 申報報單資料時如輸出規定有符合B01之申報品目，申報時
須填寫證號，若非B01品目請勿填寫。



一、新增功能作業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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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防檢局規定，部分輸出案件須進行單證比對作業

如有出現簽審回覆錯誤，請先至關港貿單一窗口
網站查詢，步驟如下:
1.至關港貿單一窗口網站
https://portal.sw.nat.gov.tw/PPL/index
2.點選通關服務→免證查詢服務

https://portal.sw.nat.gov.tw/PPL/index


一、新增功能作業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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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防檢局規定，部分輸出案件須進行單證比對作業

3.選擇出口通關流程→(GB305)出口單證比對結果
查詢



一、新增功能作業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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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防檢局規定，部分輸出案件須進行單證比對作業

4.輸入報單號碼後按查詢

輸入報單號碼



一、新增功能作業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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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防檢局規定，部分輸出案件須進行單證比對作業

5.畫面會顯示簽審回覆項次與結果

報單項次 該項比對結果正確

該項比對結果錯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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